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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未來精進作為及分析檢討 

（一）持續於 113 年召開本府內部各單位（局處室）之協調、整合推動會

議並專家學者給予專業意見及策略，協助解決困難及精進作為。配

合氣候變遷因應法，召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，訂定及審議本縣

氣候變遷減緩執行方案及調適執行方案暨執行成果報告。 

（二）本縣因地制宜持續推動國際雙慢城及慢魚計畫，執行低碳旅遊山線

及海線低碳路線。 

（三）辦理企業、公部門、因村里社區應氣候變遷教育培訓等宣導工作及

推動綠能節電或區域降溫之相關行動項目，增加民眾對於氣候變遷

對於環境帶來的影響進一步協助調適與減緩工作。 

（四）持續推動村里、鄉鎮市積極參與環境部低碳永續家園認證，從設施

改變、節能到智慧化行動，分頭並進建構淨零排放基礎。 

（五）營造綠能綠化家園；推動社區頂樓設置屋頂農場、綠屋頂、屋頂太

陽能及綠牆等進行隔熱降溫，推動汰換使用電動車及設置充電樁。 

（六）推動私部門淨零排放，推廣未列管對象進行碳盤查，輔導推動業者

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採取能源和資源端的減碳措施。 

（七）透過志工與里民的合作，發揮創意，打造因地制宜的複合式低碳行

動項目，展現推動低碳家園的決心。 

（八）因應氣候變遷加速減碳工作，跨局處及鄉鎮市公所強化調適工作，

配合中央政策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，落實低碳策略推動。 

（九）執行苗栗縣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目標推動進度及具體成果管考機

制考評原則，彙整各局處每月提交月報資料，確實瞭解、彙整及追

蹤檢討本縣執行方案目標執行率及低碳永續家園成果。 

（十）持續推動資源回收宣導工作，針對低回收率鄉鎮市進行輔導及持續

召開工作會議推動相關提升資源使用效率等目標，以提升資源生產

力同時降低人均物質消費量，打造零廢棄的資源永續循環世代。 


